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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運動頻率對沒有運動習慣者之訓練效果影響。方

法：受試者為 16 名沒有運動習慣的大專學生，進行前測、訓練及後測，前測內容

為 500m 划船測功儀測試，再以前測所得之測功儀平均瓦特數分為Ａ、B 組，進行

兩週訓練，A 組訓練頻率為每週 3 次，B 組為每週 2 次，負荷為 3x10 槳，間歇時

間 90 秒，紀錄功率 (平均瓦特數) 、距離及心跳率，並在第一次及最後一次訓練

採血 10 μl。結束訓練後一週進行後測，內容同前測。結果：訓練頻率 3 次/週的 A

組在乳酸及心跳率上適應較訓練頻率 2 次/週的 B 組佳，但皆未達顯著差異。在前、

後測運動表現上，A 組的平均瓦特數顯著進步+26.3 瓦特 (p=0.003) ，平均秒數顯

著進步-6 秒 (p=0.004) ，B 組平均瓦特數顯著進步+30 瓦特 (p=0.045) ，平均秒數

顯著進步-6.8 秒 (p=0.03) ，而在訓練時的瓦特數僅 A 組有顯著進步+22 瓦特  

(p=0.028) 。結論：要在短週數內在運動表現有明顯進步，以 3 次/週以上的運動頻

率將有較佳的效果。而想將此訓練作為運動習慣來長期進行，只要在 2 次/週以上

的運動頻率都對運動能力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字：高強度運動、划船測功儀、乳酸、心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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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Exercise Frequency  

on General University Students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xercise frequency on general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 The subjects were 16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ad no exercise habits. 

The protocol included Pre-test, Training and Post-test. The Pre-test was 500m test on 

the rowing machine (Concept 2) . To separate 16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verage 

watt of 500m pre-test. The A group did training 3 times a week while the B group 

trained twice a week, both of them did the same training program (3 sets *10 SPM, rest 

90s between sets) .Recorded the power (average watt), distance and heart rate. Collected 

the blood sample 10 μl whil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raining day. The post-test was same 

as pre-test. Result: The A group had been adapted to the training on their physiological 

index faster than the B group, but both of them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exercise performance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A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the power of the rowing machine(+26.3 watt, p=0.003) and had been 

faster on the rate (-6 sec, p=0.004). The B group also had significant changes, they had 

improved the power (+30 watt, p=0.045) and the rate (-6.8 sec, p=0.03) . However, only 

the A group showed obvious difference on the power of the last training (+22 watt,  

p=0.028) . Conclusion: If the object is to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exercise 

ability quickly, the exercise frequency must be 3 times a week or more. And while the 

object is to get a long-term habit of exercise, training twice a week also helps people 

improve their ability. 

 

Keywords：High-Intensity Exercise, Rowing Ergometer, Lactate, Hear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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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現 代 人 由 於 科 技 的 發 達 ， 逐 漸 養 成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 而 坐

式 生 活 經 常 導 致 許 多 慢 性 疾 病 出 現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表 示 身 體 不 活 動 的 現 象，主 因 為 全 球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時 間 的 減 少 所 導 致 的 ， 而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的 人

口 估 計 高 達 6 0 - 8 5％  ( W H O ,  2 0 0 3 )  。  

  在 求 學 階 段 時 未 養 成 運 動 的 良 好 習 慣 ， 是 導 致 近 年 健 康

指 數 下 降 、 全 民 健 保 虧 損 率 逐 年 增 加 的 原 因 。 研 究 指 出 男 生

經 常 參 與 的 運 動 項 目 為 籃 球  ( 9 4 . 4 9 % )  、 撞 球  ( 5 1 . 1 8 % )  、

網 球  ( 3 9 . 3 7 % )  、 慢 跑 和 登 山  ( 3 2 . 2 8 % )  ， 女 生 則 為 慢 跑  

( 8 1 . 6 0 % )  、游 泳  ( 7 8 . 5 3 % )  、籃 球  ( 5 5 . 5 5 % )  、舞 蹈  ( 4 7 . 8 5 % )  

及 排 球  ( 3 7 . 4 2 % )  ； 而 參 與 程 度  (頻 率 、 強 度 、 時 間 )  男 性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張 宏 文 、 何 永 彬 、 邱 旺 璋 ， 2 0 0 1）  。  

  黃 振 紅  ( 2 0 0 4 )  探 討 技 職 生 之 運 動 習 慣 ， 發 現 其 參 與 頻

率 以 「 偶 而 為 之 」 為 最 大 宗 ， 而 技 職 生 參 與 運 動 的 程 度 和 學

制 、 花 費 、 重 要 性 、 社 會 學 習 等 因 素 為 正 相 關 ； 和 性 別 、 運

動 經 驗 、 設 施 環 境 阻 礙 、 休 閒 資 訊 阻 礙 等 呈 負 相 關 。  

  根 據 教 育 部  ( 2 0 0 7 )  調 查 ， 臺 灣 在 學 學 生 從 事 規 律 運 動

的 比 例 為 ： 國 小 生  ( 5 2 . 0％ ）  、 國 中 生  ( 3 7 . 5％ )  、 高 中 生  

( 2 5 . 4％ )  、大 專 生  ( 2 0 . 9％ )  。而 2 0 0 9 年 學 生 運 動 參 與 情 形

的 調 查 報 告 中 ， 大 學 生 學 期 週 間 一 天 累 積 運 動 達  3 0  分 鐘 以

上 者 的 比 例 為 3 7 . 3 % ， 週 末 為 3 6 . 0 % ， 寒 暑 假 為  3 4 . 9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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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7 %  （ 教 育 部 ， 2 0 0 9）  。 由 過 去 這 些 研 究 可 發 現 ， 近 年

國 內 有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的 大 專 學 生 僅 有 2 ~ 3 成 。  

  吳 一 德 和 胡 巧 欣  ( 2 0 0 5 )  指 出 大 專 院 校 若 能 在 學 期 間 實

施 每 週 一 次 每 次 一 百 分 鐘 的 體 育 課 程 ， 將 能 促 成 學 生 之 規 律

運 動 。 另 一 項 研 究 也 發 現 多 數 學 生 並 無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 若 加

上 每 週 一 次 的 體 育 課 程 則 有 規 律 的 運 動 習 慣 ， 因 此 大 專 體 育

課 程 的 實 施 能 夠 強 化 學 生 的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 也 能 進 一 步 對 國

人 健 康 有 幫 助  （ 黃 玉 娟 、 戴 旭 志 、 陳 秀 玲 ， 2 0 0 6）  。   

  由 過 去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學 校 規 律 的 體 育 課 程 將 能 夠 幫 助 大

學 生 養 成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 進 而 影 響 國 人 的 健 康 ， 但 目 前 大 學

學 制 下 的 體 育 課 幾 乎 多 以 選 修 課 程 為 主 ， 並 非 強 制 參 與 ， 讓

學 生 規 律 運 動 的 機 會 下 降 ， 也 直 接 影 響 到 出 社 會 以 後 ， 進 而

使 國 人 健 康 每 況 愈 下 。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的 調 查 發 現 ， 台 灣 有 將 近 四 成 的 不 運

動 人 口，是 全 球 平 均 值 的 2 倍， 2 0 0 8 年 台 灣 規 律 運 動 人 口 僅

有 2 4 . 2 %，2 0 1 1 年 則 是 2 7 . 8 %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2 0 1 2） ，

在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指 出 1 3 歲 以 上 國 人 僅 有 3 0 . 4 %能 達 到 每 週 3

次、每 次 至 少 3 0 分 鐘、強 度 到 達 會 流 汗、會 喘 的 運 動 習 慣 。

而 無 法 養 成 運 動 習 慣 的 最 大 的 原 因 為 沒 有 時 間  ( 5 2 . 1 % )  。  

  綜 合 這 些 文 獻 發 現 ， 國 人 維 持 運 動 習 慣 的 頻 率 隨 著 年 齡

下 降 ， 其 中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由 於 高 中 、 大 學 學 校 對 體 育 課 程 的

不 重 視 ， 而 在 求 學 階 段 未 能 維 持 運 動 習 慣 的 學 生 ， 到 出 社 會

以 後 更 因 為 休 閒 時 間 的 壓 縮 ， 不 願 意 花 時 間 在 運 動 上 。 而 要

如 何 去 幫 助 這 些 以 時 間 為 藉 口 ， 或 是 真 的 沒 有 時 間 運 動 的 人

群 ， 是 進 行 研 究 之 前 ， 需 要 去 思 考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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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 究動機  

 

  現 代 人 無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缺 乏 時 間 ， 因 此 以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做 為 訓 練 方 式 ， 來 改 善 不 運 動 生 活 型

態 ， 是 最 有 效 率 的 方 案 。 近 年 也 有 研 究 指 出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比 中 等 強 度 的 持 續 運 動 更 能 讓 人 享 受 其 中  ( B a r t l e t t  e t  a l . ,  

2 0 1 1 )  ， 從 此 觀 點 來 看 ， 高 強 度 運 動 讓 人 們 從 事 運 動 的 意 願

更 高 ， 也 是 運 動 習 慣 的 第 一 步 。  

  一 般 無 運 動 專 長 的 大 專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的 方 式 多 為 球 類 運

動 、 跑 步 運 動 ， 而 這 些 項 目 經 常 受 到 場 地 難 尋 的 限 制 以 及 天

候 狀 況 的 影 響 ， 加 上 以 高 強 度 的 負 荷 而 言 ， 這 兩 類 運 動 皆 容

易 造 成 難 以 避 免 的 運 動 傷 害 。 划 船 測 功 儀 為 全 身 性 的 運 動 ，

即 使 僅 有 一 人 也 能 夠 開 始 訓 練 ， 能 夠 調 整 阻 力 負 荷 的 強 度 來

針 對 個 人 能 力 進 行 訓 練 ， 採 正 確 的 姿 勢 也 能 避 免 較 大 的 運 動

傷 害 ， 並 且 不 受 天 候 狀 況 的 影 響 ， 綜 合 以 上 優 點 ， 本 研 究 認

為 以 划 船 測 功 儀 為 大 專 生 的 高 負 荷 訓 練 儀 器 是 最 佳 的 選 擇 。  

  而 影 響 訓 練 效 果 的 因 素 包 含 訓 練 強 度 、 持 續 時 間 以 及 訓

練 頻 率 ， 而 在 過 去 研 究 中 ， 訓 練 前 適 能 水 準 較 差 者 ， 每 週 兩

次 的 運 動 頻 率 即 可 達 到 訓 練 效 果  ( H o w a r d ,  We n g e r  a n d  

G o r d o n ,  1 9 8 6 )  。 本 研 究 認 為 若 能 在 較 少 的 運 動 次 數 下 達 到

相 似 的 運 動 效 果 ， 讓 沒 有 時 間 運 動 的 人 只 需 花 極 短 的 時 間 來

達 成 足 夠 標 準 的 運 動 效 果 ， 將 會 是 一 項 打 破 國 民 運 動 標 準 的

突 破 。  

  血 乳 酸 值 是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觀 察 生 理 反 應 的 生 物 參 數  

( H e c k ,  1 9 9 0 )  ， 本 研 究 藉 由 血 乳 酸 值 的 變 化 ， 直 接 觀 察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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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的 生 理 反 應 ， 比 較 不 同 負 荷 下 的 生 物 參 數 差 異 以 及 訓 練 效

果 。  

  在 無 法 直 接 改 善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現 狀 ， 以 及 在 一 般 成 人 缺

乏 運 動 時 間 的 情 況 下 ， 找 出 用 最 少 的 時 間 來 達 到 最 佳 運 動 效

果 的 方 法 ， 即 為 本 研 究 的 初 衷 。 參 考 過 去 文 獻 ， 本 研 究 認 為

以 可 動 用 到 全 身 肌 肉 的 划 船 測 功 儀 來 進 行 高 強 度 的 間 歇 訓

練 ， 會 是 最 佳 的 選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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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 目的  

 

  本 研 究 以 不 同 週 訓 練 頻 率 ， 將 受 試 者 分 為 A、 B 兩 組 ，

進 行 前 、 後 測 以 及 兩 週 的 划 船 測 功 儀 訓 練 ， 藉 血 乳 酸 、 血 糖

濃 度 及 訓 練 前 、 後 測 的 運 動 成 績  (時 間 、 輸 出 功 率 )  ， 觀 察

不 同 訓 練 頻 率 對 沒 有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大 專 學 生 之 訓 練 效 果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比 較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頻 率 對 一 般 大 專 學 生 之 訓 練 效 果 。  

二 、 比 較 不 同 運 動 負 荷 頻 率 對 一 般 大 專 學 生 之 自 覺 適 應 。  

三 、 探 討 高 強 度 負 荷 之 划 船 測 功 儀 訓 練 對 一 般 大 專 生 之 生 理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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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 操作定義  

 

一 、  心 跳 率  ( H R )   

  每 單 位 時 間 之 心 跳 搏 動 次 數 ， 藉 由 心 跳 次 數 的 增 加 能 夠

反 應 運 動 強 度 的 上 升 ， 可 作 為 運 動 強 度 以 及 選 手 適 應 的 指

標 ， 本 研 究 是 以 P o l a r 心 率 錶 所 測 得 之 數 值 來 檢 測 ， 以 每 分

鐘 之 心 跳 次 數 為 單 位  ( m i n - 1 )  。  

 

二 、  乳 酸  ( L a )  

  在 有 氧 系 統 無 法 供 應 能 量 時 ， 由 丙 酮 酸 還 原 而 代 謝 出 的

產 物 ， 藉 由 乳 酸 穿 梭 由 肌 肉 組 織 擴 散 至 血 液 中 。 在 激 烈 運 動

時 ， 乳 酸 生 成 率 大 於 清 除 率 ， 稱 為 無 氧 閾 值 ， 此 閾 值 則 可 透

過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來 提 高 。 而 乳 酸 的 濃 度 可 以 用 來 判 斷 選 手

對 運 動 強 度 的 適 應 ， 本 研 究 即 以 乳 酸 的 堆 積 程 度 來 探 討 訓 練

前 後 的 生 理 適 應 。  

 

三 、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I n t e r v a l  Tr a i n i n g ,  H I T,  o r  H I I T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是 以 張 嘉 澤  ( 2 0 0 8 )  所

提 出 之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型 態 為 基 礎 ， 以 划 船 測 功 儀 進 行 1 0

槳  (低 於 3 0 s )  、 間 歇 時 間 9 0 s、盡 最 大 負 荷 努 力 並 重 複 3 次

訓 練 ， 使 選 手 反 覆 處 於 高 強 度 負 荷 的 的 間 歇 訓 練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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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划 船 測 功 儀  ( R o w i m g  E r g o m e t e r )  

  划 船 測 功 儀 ( C o n c e p t  2 )  是 一 項 在 陸 地 上 模 擬 划 船 的 訓

練 器 ， 利 用 阻 力 轉 輪 來 產 生 風 阻 模 擬 划 船 拉 槳 時 的 水 下 阻

力 ， 一 般 作 為 划 船 選 手 的 替 代 訓 練 器 材 ， 由 於 屬 於 全 身 性 運

動 ， 加 上 能 在 室 內 使 用 的 方 便 性 ， 是 近 年 一 般 民 眾 經 常 在 健

身 房 使 用 的 器 材 。  

 

五 、 輸 出 功 率  ( P o w e r )   

  划 船 測 功 儀 之 面 板 上 及 晶 片 卡 中 所 紀 錄 之 瓦 特 數

( Wa t t )  ，本 研 究 以 此 輸 出 功 率 作 為 受 試 者 訓 練 前 後 是 否 進 步

的 依 據 。  

 

六 、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 R a t i n g  o f  P e r c e i v e d  E x e r t i o n ,  R P E )   

  採 用 由 瑞 典 生 理 學 家 G u n n a r  B o r g  ( 1 9 8 2 )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心 理 生 理 量 表 。 透 過 知 覺 上 的 努 力 程 度 判 斷 ， 整 合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 呼 吸 循 環 系 統 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訊 息 ， 對 身 體 活 動 狀

況 的 自 覺 感 受。本 研 究 採 用 了 知 覺 等 級 6 至 2 0 之 量 表，作 為

選 手 對 訓 練 強 度 自 覺 負 荷 之 判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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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個 章 節 ， 對 過 去 文 獻 探 討 ， 內 容 如 下 ：  

 

一 、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之 機 制 相 關 研 究 。  

二 、 高 強 度 間 歇 運 動 之 訓 練 效 果 相 關 研 究 。  

三 、 划 船 測 功 儀 之 相 關 研 究 。  

四 、 訓 練 頻 率 之 相 關 研 究 。  

五 、 文 獻 總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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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高強 度間歇訓練之機制相關研究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簡

稱 H I T 或 H I I T )  指 的 是 在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後 伴 隨 著 不 完 全 休

息 ， 再 緊 接 著 進 行 高 強 度 的 訓 練 ， 使 訓 練 過 程 能 反 覆 處 於 高

強 度 負 荷 ， 以 獲 得 更 高 的 生 理 刺 激 稱 之 。 其 目 的 在 於 改 善 無

氧 效 率 、 快 速 耐 力 能 力 以 及 增 強 心 臟 壓 縮 與 呼 吸 的 工 作 能 力  

（ 張 嘉 澤 ， 2 0 0 8）  。  

  高 強 度 運 動 對 生 理 功 能 的 改 善 已 得 到 許 多 研 究 的 證 實 ，

針 對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與 傳 統 力 量 耐 力 訓 練 的 研 究 中 ， G i b a l a  

a n d  M c G e e  ( 2 0 0 8 )  指 出，H I I T 在 代 謝 的 適 應 上，能 以 最 短 的

時 間 ， 增 加 骨 骼 肌 氧 化 能 力 、 耐 力 表 現 以 及 改 善 運 動 中 的 代

謝 機 制 ， 有 投 入 時 間 較 少 ， 效 果 仍 能 媲 美 傳 統 耐 力 訓 練 的 優

點 。 而 無 論 是 健 康 或 患 病 者 ， 在 生 理 、 運 動 表 現 和 健 康 相 關

指 標 上 ， 進 行 H I T 者 皆 有 更 好 的 改 變  ( Wi s l ø f f  e t  a l . ,  2 0 0 7 ;  

T j ø n n a  e t  a l . ,  2 0 0 9 ;  H w a n g ,  W u  a n d  C h o u ,  2 0 1 1 )  。    

  在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時 ， 由 於 肌 肉 能 量 的 供 應 路 徑 約 有

9 0 %為 無 氧 狀 態 ， 粒 線 體 呈 現 高 度 無 氧 循 環 ， 在 訓 練 後 可 提

升 肌 肉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 P F K )  之 活 性  ( H e c k  a n d  S c h u l z ,  

2 0 0 2 )  。We i c k e r  a n d  S t r o b e l  ( 1 9 9 4 )  則 指 出，在 高 負 荷 劑 量 ，

反 覆 接 受 刺 激 的 狀 態 下 ， 可 提 升 肌 肉 對 無 氧 收 縮 之 適 應 ， 進

而 增 加 無 氧 醣 酵 解 的 活 性 。  

  根 據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型 態 的 設 定 將 產 生 不 同 的 訓 練 適

應 ， 如 張 嘉 澤  ( 2 0 0 8 )  提 出 的 兩 種 型 態 ， 以 9 5 %  ~  1 0 0 %比 賽

速 度 之 強 度 ， 2 0  ~  4 0 s 之 負 荷 時 間 ， 間 歇 時 間 3 0  ~  9 0 s，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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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休 息 時 間 3  ~  5 m i n， 進 行 2  ~  3 組 ， 三 次 重 複 之 型 態 I， 能

產 生 的 訓 練 適 應 如 ： 乳 酸 輸 出 的 活 性 增 強 與 上 升 、 改 善 乳 酸

滲 透 能 力 、 有 氧 的 積 極 化 ， 促 使 氧 債 快 速 排 出 。 另 一 模 式 強

度 以 最 大 速 度 進 行 ， 負 荷 時 間 6  ~  9 s  (非 循 環 運 動 項 目 3  ~  

5 s )  ， 間 歇 時 間 2  ~  3 m i n， 組 間 休 息 時 間 5 m i n， 進 行 3  ~  4

組 ， 三 次 重 複 之 型 態 I I， 顯 現 的 訓 練 適 應 為 ： 提 升 P C r 的 分

解 與 再 生、無 氧 醣 酵 解 的 積 極 化  (無 氧 非 乳 酸 能 力 )  、 F T 肌

肉 纖 維 的 投 入 能 力 、 增 強 心 臟 與 呼 吸 的 工 作 能 力 、 改 善 乳 酸

排 除 速 度 、 改 善 無 氧 與 有 氧 的 能 量 提 供 轉 換 。  

  另 有 研 究 指 出 ，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比 中 等 強 度 的 持 續 運 動

更 能 讓 人 享 受 其 中  ( B a r t l e t t  e t  a l . ,  2 0 1 1 )  。 這 些 研 究 對 破 除

公 共 的 運 動 參 與 障 礙 － 缺 乏 時 間  ( S t u t t s ,  2 0 0 2 ;  T r o s t ,  O w e n ,  

B a u m a n ,  S a l l i s  a n d  B r o w n ,  2 0 0 2 ;  K i m m  e t  a l . ,  2 0 0 6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G a e s s e r  a n d  A n g a d i  ( 2 0 1 1 )  指 出 ， 對 缺 乏 時 間 的 人 而

言， H I I T 能 讓 他 們 以 極 少 時 間 達 到 運 動 的 效 果，是 能 夠 維 持

身 體 健 康 的 訓 練 方 式 ， 更 是 「 L e s s  c a n  b e  m o r e .」 的 最 佳 例

子 。

http://jap.physiology.org/search?author1=Glenn+A.+Gaesser&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http://jap.physiology.org/search?author1=Siddhartha+S.+Angadi&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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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強 度間歇運動之訓練效果相關研究  

 

  過 去 研 究 H I I T 多 以 最 常 見 的 模 式 W i n g a t e  t e s t 進 行  ( 3 0 s

對 最 大 負 荷 盡 最 大 努 力 的 衰 竭 循 環 )  ，結 果 證 實 了 H I I T 使 骨

骼 肌 肉 氧 化 能 力 增 加 、 肝 醣 使 用 率 和 乳 酸 堆 積 濃 度 降 低 、 末

梢 血 管 結 構 和 功 能 的 增 強 、 運 動 表 現 的 提 高 以 及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增 加  ( B u r g o m a s t e r ,  H u g h e s ,  H e i g e n h a u s e r ,  B r a d w e l l  a n d  

G i b a l a ,  2 0 0 5 ;  B u r g o m a s t e r  e t  a l . ,  2 0 0 8 ;  G i b a l a  e t  a l . ,  2 0 0 6 ;  

R a k o b o w c h u k  e t  a l . ,  2 0 0 8 )  。  

  在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患 病 者 身 上 進 行 1 0 週 H I T  (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H I T )  和 A I T  ( A e r o b i c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A I T )  訓 練 的 的 比 較 ， 發 現 進 行 H I T 的 患 者 增 加 了

更 多 的 V O 2 p e a k  ( R o g n m o ,   H e t l a n d ,   H e l g e r u d ,  H o f f  a n d  

S l ø r d a h l ,  2 0 0 4 )  。  

  在 張 嘉 珍 和 林 嘉 志  ( 2 0 0 6 )  的 研 究 中 ， 單 次 的 有 氧 間 歇

訓 練  ( A e r o b i c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A I T )  和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  H I T )  相 比 ， 在 生 理 代 謝 影

響 上 ， H I T 模 式 的 血 乳 酸 值 顯 著 高 於 A I T 模 式 ， 能 量 消 耗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過 去 研 究 以 六 週 的 Wi n g a t e - b a s e d  H I T 和 傳 統 的 耐 力 訓

練  ( E d u r a n c e  T r a i n i n g ,  E T )  相 比 ， H I T 組 和 E T 組 增 加 了 相

同 程 度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 B u r g o m a s t e r  e t  a l . ,  2 0 0 8 )  。 另 一 研 究

以 兩 週 的 W i n g a t e - b a s e d  H I T 來 進 行 ， 結 果 發 現 藉 由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變 化 ， 反 映 了 心 肺 能 力 的 進 步  ( W h y t e ,  G i l l  a n d  

C a t h c a r t ,  2 0 1 0 )  ，這 些 研 究 除 了 H I T 的 好 處 外，同 時 也 證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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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H I T 的 效 果 能 在 短 期 的 訓 練 中 顯 現，當 然 也 能 夠 發 展 為 長

期 的 訓 練 。  

  李 柏 均 和 林 貴 福  ( 2 0 1 1 )  指 出 ， 維 持 2 ~ 6 週 ， 每 週 3 次

的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即 能 改 善 健 康 狀 況 、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 是

缺 乏 時 間 者 的 選 擇 。 然 而 目 前 仍 未 清 楚 其 劑 量 反 應  ( d o s e  -  

r e s p o n s e s )  ， 在 設 計 高 強 度 間 歇 運 動 計 畫 時 ， 應 針 對 不 同 族

群 來 設 定 強 度 與 時 間 ， 保 障 運 動 安 全 和 運 動 效 益 。  

  綜 合 第 一、二 節 的 研 究 能 發 現，以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為 主，

能 有 效 率 的 改 善 健 康 與 生 活 品 質 ， 並 提 高 人 們 的 參 與 意 願 ，

若 能 將 此 觀 點 普 及 ， 或 許 能 夠 取 代 目 前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所 提 倡

的 「 3 3 3」 標 準  (每 週 運 動 三 次 、 每 次 3 0 分 鐘 、 心 跳 率 達 每

分 鐘 1 3 0 下 )  ， 成 為 新 的 健 康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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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划船 測功儀之相關研究  

 

  划 船 測 功 儀  ( C o n c e p t  2 )  是 一 項 在 陸 地 上 模 擬 划 船 的 訓

練 器 ， 又 稱 室 內 划 船 器  ( I n d o o r  R o w i n g )  ， 利 用 阻 力 轉 輪 來

產 生 風 阻 模 擬 划 船 拉 槳 時 的 水 下 阻 力 。 發 展 划 船 運 動 時 ， 受

限 於 水 域 場 地 不 足 或 天 候 寒 冷 及 雨 季 的 影 響 ， 因 此 使 用 陸 上

划 船 測 功 儀  ( R o w i n g  e r g o m e t e r )  作 為 替 代 訓 練 器 材，用 以 訓

練 划 船 運 動 本 身 的 專 項 動 作 技 術 及 其 體 能  ( M a r t i n  a n d  

B e r n f i e l d ,  1 9 8 0 ;  M a r t i n d a l e  a n d  R o b e r t s o n ,  1 9 8 4 )  。  

  因 為 划 船 是 全 身 性 的 反 覆 運 動 ， 許 多 民 眾 為 了 要 鍛 鍊 增

加 運 動 時 的 力 量 、 速 度 與 耐 力 ， 使 用 划 船 測 功 儀 進 行 肌 力 、

爆 發 力 與 有 氧 訓 練 ， 因 此 在 近 幾 年 來 普 遍 成 為 健 身 房 常 使 用

的 運 動 工 具  （ 黃 翔 蓁、黃 泰 源、劉 于 詮、龔 泰 源， 2 0 1 2）  。 

  Yo s h i g a  ( 2 0 0 2 )  以 5 5 名 健 康 男 性 為 對 象，針 對 划 船 測 功

儀 與 跑 步 機 運 動 的 生 理 變 項 ， 發 現 划 船 測 功 儀 在 不 同 血 乳 酸

濃 度 下 的 心 跳 率 皆 低 於 跑 步 機 ， 並 且 最 大 心 跳 率 皆 低 於 跑 步

機 運 動 ， 但 在 最 大 攝 氧 量 則 是 划 船 測 功 儀 較 高 ， 可 能 原 因 是

划 船 測 功 儀 上 有 較 多 的 肌 群 介 入 。  

  Yo s h i g a ,  H i g u c h i  a n d  O k a  ( 2 0 0 3 )  以 1 5 名 老 年 男 性 比 較

划 船 測 功 儀 與 跑 步 機 上 之 心 跳 反 應 和 攝 氧 量 ， 結 果 發 現 在 血

乳 酸 濃 度 4 m m o l / l 和 最 大 負 荷 時 ， 測 功 儀 之 心 跳 率 較 低 ， 攝

氧 量 則 高 於 跑 步 機 。 但 在 最 大 心 跳 率 時 的 氧 儲 量 ， 測 功 儀 的

使 用 是 低 於 跑 步 機 的 ， 故 此 研 究 認 為 可 依 心 跳 和 氧 氣 之 間 的

關 係 及 長 時 間 的 心 跳 反 應 針 對 從 事 划 船 測 功 儀 運 動 的 老 年 人

來 設 定 運 動 處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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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研 究 比 較 1 8 名 健 康 老 年 人，在 腳 踏 車 和 划 船 測 功 儀

的 換 氣 閾 值 與 心 跳 率 ， 發 現 兩 種 器 材 之 心 跳 率 與 攝 氧 量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最 大 負 荷 下 亦 無 ， 研 究 指 出 老 年 人 得 以 在 儀 器

上 測 試 換 氣 閾 值 與 心 跳，來 決 定 個 人 化 的 訓 練 強 度  ( D e r u e l l e ,  

F a b r e ,  G r o s b o i s ,  B a r t  a n d  L e n s e l ,  2 0 0 4 )  。  

紀 瑤 璇  ( 2 0 0 7 )  彙 整 過 去 研 究 ， 指 出 划 船 測 功 儀 和 其 他

健 身 器 材 相 比 ， 能 以 較 低 的 心 跳 率 、 較 高 的 攝 氧 量 與 更 高 的

能 量 消 耗 ， 來 促 進 體 適 能 ， 並 且 能 夠 藉 全 身 的 肌 肉 運 用 來 達

到 塑 身 的 效 果 。  

  划 船 測 功 儀 由 於 可 在 室 內 進 行 ， 不 受 天 候 環 境 影 響 的 優

點 ， 且 與 實 際 運 動 競 賽 表 現 有 很 大 的 相 關 ， 經 常 用 於 划 船 專

項 能 力 訓 練 之 中 。 除 了 一 般 專 項 能 力 訓 練 之 外 ， 也 有 研 究 利

用 划 船 測 功 儀 來 進 行 各 項 運 動 能 力 的 評 估。鍾 雨 純、陳 麗 玉、 

陳 竑 廷 、 吳 慧 君  ( 2 0 1 0 )  指 出 以 測 功 儀 來 檢 測 有 氧 能 力 具 有

方 便 性 及 經 濟 性 ， 建 議 以 原 地 跑 步 機 所 求 之 最 大 攝 氧 量 為 效

標 ， 建 立 划 船 測 功 儀 之 回 歸 公 式 。  

  除 了 划 船 專 項 選 手 的 訓 練 之 外 ， 測 功 儀 也 能 應 用 於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的 訓 練 ， 蕭 敬 衡 和 張 嘉 澤  ( 2 0 1 3 )  即 以 街 舞

B r e a k i n g 選 手 做 划 船 測 功 儀 的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 證 實 連 續 三

天 的 急 性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可 改 善 選 手 專 項 血 乳 酸 濃 度 、 降 低

運 動 負 荷 心 跳 率 並 提 升 耐 力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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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訓練 頻率之相關研究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訓 練 頻 率 為 週 訓 練 頻 率 ， 也 就 是 一 週 所 訓

練 的 天 數 。 過 去 研 究 指 出 ， 當 運 動 強 度 為 1 0 0 %最 大 攝 氧 量

時 ， 每 週 2 - 5 次 的 體 適 能 訓 練 皆 對 心 肺 適 能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效

果 ， 而 對 訓 練 前 適 能 水 準 較 差 者 ， 每 週 2 次 以 上 的 訓 練 頻 率

已 足 以 獲 得 訓 練 效 果  ( H o w a r d e  e t  a l . ,  1 9 8 6 )  。  

  Ta a f f e ,  D u r e t ,  W h e e l e r  a n d  M a r c u s  ( 1 9 9 9 )  對 老 年 人 進 行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每 週 1 或 2 次 的 阻 力 訓 練 和 每 週 3 次 的 訓 練

頻 率 ， 運 動 效 果 皆 相 當 ， 沒 有 因 為 頻 率 升 高 而 達 到 較 佳 的 訓

練 效 果 ， 因 此 考 量 到 運 動 的 風 險 ， 此 研 究 認 為 以 每 週 1 - 2 次

的 訓 練 頻 率 是 較 佳 的 。  

  林 淑 芬  ( 2 0 0 1 )  以 體 重 過 重 之 國 中 生 為 對 象 ， 以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之 十 週 介 入 ， 探 討 運 動 頻 率 為 二 天 、 四 天 、 六 天 等 三

組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變 化 ， 結 果 發 現 四 天 及 六 天 組 之 肌 耐 力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柔 軟 度 、 心 肺 耐 力 皆 獲 得 改 善 ， 二 天 組 則 在 柔

軟 度 及 心 肺 耐 力 項 目 達 顯 著 差 異 。 組 間 比 較 四 天 組 及 六 天 組

之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肌 耐 力 、 柔 軟 度 項 目 改 善 優 於 二 天 組 ， 心

肺 耐 力 項 目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天 組 及 六 天 組 間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項 目 皆 無 差 異 ， 結 論 指 出 國 中 過 重 學 童 健 康 體 適 能 提 升 的 最

佳 頻 率 為 每 週 四 天 。  

董 芸  ( 2 0 0 6 )  研 究 不 同 頻 率 之 新 式 健 身 操 對 國 小 學 童 之

體 適 能 影 響 ， 發 現 男 童 每 週 做 三 至 五 次 之 健 身 操 對 瞬 發 力 的

提 昇 具 有 顯 著 效 益 ， 而 每 週 五 次 健 身 操 能 明 顯 提 昇 男 童 之 柔

軟 度 及 肌 耐 力 。 女 童 進 行 每 週 至 少 三 次 健 身 操 能 顯 著 提 昇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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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力 、 柔 軟 度 及 瞬 發 力 。  

  林 嬌 娟  ( 2 0 0 7 )  研 究 青 少 年 田 徑 選 手 將 週 訓 練 頻 率 分 為

三 天 及 五 天 ， 發 現 兩 組 皆 對 個 人 有 氧 － 無 氧 閾 值 能 力  

( 2 - 4 m m o l / l )  有 顯 著 訓 練 效 果 ， 而 3 0 m 速 度 能 力 和 下 肢 力 量

能 力 則 無 顯 著 效 果 ， 停 止 訓 練 後 兩 組 之 各 項 能 力 皆 未 有 衰 退

現 象 。 在 相 同 訓 練 內 容 下 ， 建 議 青 少 年 以 三 天 作 為 週 訓 練 頻

率 為 佳 。  

  以 肥 胖 大 專 男 生 為 對 象 ， 分 為 高 頻 率  ( 5 次 /週 )  、 低 頻

率  ( 3 次 /週 )  與 控 制 組 ， 進 行 1 2 週 ， 每 次 6 0 分 鐘 的 有 氧 運

動 ， 強 度 為 5 0 %  -  7 0 % 最 大 心 跳 率  ( M a x i m a l  h e a r t  r a t e ,  

H R m a x )  。 結 果 顯 示 高 、 低 頻 率 運 動 的 兩 組 在 代 謝 症 候 群 指

標 ： 腰 圍 、 收 縮 壓 、 舒 張 壓 、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及 三 酸 甘

油 酯 、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坐 姿 體 前 彎 、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及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等 項 目 ， 均 顯 著 改 善 。 至 於 實 驗 前 、 後

測 的 比 較 ， 在 腰 圍 、 收 血 壓 、 舒 張 壓 、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及 三 酸 甘 油 酯 ， 高 頻 率 組 的 改 善 顯 著 優 於 低 頻 率 組 及 控 制

組 ， 在 心 肺 耐 力 、 坐 姿 體 前 彎 、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及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上 也 有 相 似 結 果。此 研 究 建 議：每 週 5 次，每 次 6 0 分 鐘 ，

5 0 %  -  7 0 %  H R m a x 中 低 強 度 有 氧 運 動 為 最 佳 改 善 代 謝 症 候 群

指 標，且 增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運 動 處 方  （ 陳 律 盛、林 學 宜、陳

世 昌 、 張 育 瑞 、 曾 明 郎 ， 2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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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 總結  

 

  綜 合 前 四 節 的 回 顧 ， 發 現 人 們 不 運 動 的 最 大 原 因 就 在 於

缺 乏 時 間 ， 其 中 許 多 文 獻 指 出 高 強 度 的 間 歇 訓 練 將 會 是 這 些

缺 乏 時 間 者 最 適 合 的 運 動 方 式 ， 其 中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又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方 法 ， 而 本 研 究 認 為 以 划 船 測 功 儀 做 高 強 度 的 間 歇

訓 練 ， 既 能 省 下 時 間 、 不 受 天 候 狀 況 之 影 響 ， 還 能 夠 動 用 到

全 身 的 肌 群 ， 將 會 是 一 項 適 合 現 代 無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大 專 學 生

之 入 門 訓 練 ， 而 找 出 最 有 效 率 的 訓 練 頻 率 ， 則 是 本 研 究 進 行

的 重 要 議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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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分 為 以 下 六 節 敘 述 ： 第 一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三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器 材 ； 第 四 節 、 實 驗

方 法 與 步 驟 ； 第 五 節 、 實 驗 流 程 ； 第 六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  

 

第一節  實驗 時間與地點  

 

一 、 實 驗 時 間 ： 2 0 1 4 年 1 2 月 進 行 ， 每 位 受 試 者 參 與 試 驗 的  

  時 間 會 在 連 續 的 4 週 間 。  

二 、 實 驗 地 點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健 康 科 學 系 實 驗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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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 對象  

 

  實 驗 前 送 審 計 畫 書 至 人 體 試 驗 委 員 會 ， 通 過 審 查 後 開 始

進 行 研 究，本 研 究 以 1 6 名 沒 有 規 律 運 動 習 慣 之 大 專 學 生 為 對

象 ， 測 試 前 所 有 受 試 者 須 閱 讀 並 填 寫 「 疾 病 調 查 表 」 做 為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的 依 據 ， 並 親 自 簽 名 表 示 同 意 全 程 參 與 。 實 驗 包

含 前 後 測 與 訓 練 部 分 ， 依 前 測 所 得 之 測 功 儀 平 均 瓦 特 數 ， 將

受 試 者 分 為 A、 B 兩 組 ， 進 行 兩 週 不 同 訓 練 次 數 之 實 驗 ， A

組 為 3 次 /週 ； B 組 為 2 次 /週 。 個 人 資 料 表 如 表 3 - 1 所 示 。  

 

表 3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組 別  年 齡 ( y r s )  身 高 ( c m )  體 重 ( k g )  

A  

B  

2 2 ± 1 . 4  

2 1 ± 0 . 8  

1 6 6 ± 8 . 0  

1 6 1 ± 5 . 2  

6 4 ± 1 5 . 2  

6 1 ± 1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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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驗 儀器與器材  

 

一 、 划 船 測 功 儀  ( R o w i n g  E r g o m e t e r  C o n c e p t 2 )  

二 、 E F K 德 國 制 血 糖 乳 酸 分 析 儀  ( D i a g n o s t i c  B i o s e n   

  C - l i n e ; E F K - d i a g n o s t i c )  

三、採 血 工 具  （ 採 血 針、毛 管、紅 血 球 破 壞 劑、酒 精、手 套 、 

  衛 生 紙 ）  

四 、 P o l a r 心 跳 錶 、 心 跳 偵 測 帶  ( P o l a r  T 3 1 - C o d e d  )  

五 、 碼 錶  

六 、 運 動 負 荷 量 表  R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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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划 船 測 功 儀  

( R o w i n g  E r g o m e t e r  C o n c e p t 2 )  

 

 

 

 

 

 

 

 

 

 

 

圖 3 - 2  E F K 德 國 制 血 糖 乳 酸 分 析 儀   

( D i a g n o s t i c  B i o s e n  C - l i n e ; E F K - d i a g n o s t i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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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P o l a r 心 跳 錶 、 心 跳 偵 測 帶  

( P o l a r  T 3 1 - C o d e d )  

 

 

 

 

 

 

 

 

 

 

 

圖 3 - 4  碼 錶  



 

 23 

第四節  實驗 方法與步驟  

 

一 、 試 驗 分 為 前 、 後 測 及 訓 練 三 部 分 ， 以 划 船 測 功 儀 進 行  

（ 一 ） 前 、 後 測 為 5 0 0  m划 船 測 功 儀 測 試 ， 受 試 者 以 最 大 負 荷

進 行 ， 至 5 0 0  m為 止 ， 採 血 並 紀 錄 測 試 前 後 心 跳 率 以 及

測 試 後 R P E指 數 。  

（ 二 ）兩 週 訓 練  (圖 3 - 5 )  ， A組 訓 練 次 數 為 每 週 3次， B組 為 每

週 訓 練 2次，訓 練 負 荷 為 3 x 1 0槳，間 歇 時 間 9 0 s，紀 錄 其

瓦 特 數、距 離 及 心 跳 率  ( H R )  ，並 在 第 一 次  ( 1 x )  及 最

後 一 次  ( 3 x )  訓 練 採 血 1 0 μ l   (每 週 2次 血 液 採 集 )  ， 分

析 其 乳 酸  ( L a )  和 血 糖 值  ( G l u )  。 如 表 3 - 2所 示 。  

 

二 、 採 集 血 液 時 間 點  

（ 一 ） 第 一 週 前 測 5 0 0 m 測 試 前 及 恢 復 期 第 1 、 5 、 7 分 鐘  

( E 1 - 5 - 7 m i n )  ， 共 4 0  μ l。  

（ 二 ） 第 二 週 訓 練 期 第 一 次 之 測 試 前 、 第 一 及 第 三 次 划 行 1 0

槳 後  ( 1 x、 3 x )  及 恢 復 期 第 5、 7分 鐘  ( E 5 - 7  m i n )  ， 共

5 0μ l。  

（ 三 ）第 三 週 訓 練 期 之 最 後 一 次 測 試 前、第 一 及 第 三 次 划 行 1 0

槳 後 ( 1 x、3 x )及 恢 復 期 第 5、7分 鐘  ( E 5 - 7  m i n )  ，共 5 0μ l。 

（ 四 ）第 四 週 後 測 5 0 0 m測 試 前 及 恢 復 期 第 1、5、7分 鐘  ( E 1 - 5 - 7  

m i n )  ， 共 4 0  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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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5  兩 週 訓 練 頻 率 示 意 圖  

 

訓 練  

每 週 一 、 三 、 五  

 A 組  

前 測  後 測  

訓 練  

每 週 二 、 四  

B 組  

前 測  後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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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兩 週 試 驗 進 行 方 式  

 A 組  B 組  生 物 參 數  

前 測  
划 船 測 功 儀  

5 0 0  m  

划 船 測 功 儀  

5 0 0  m  

一、血 液 乳 酸  ( 1 0  μ l )  ： 

  R ,  E 1 - 5 - 7  m i n  

二 、 H R： 全 程 紀 錄  

三、 R P E：每 次 負 荷 結 束  

訓 練 週 期  

一 、 2  週  

二 、 每 週 3次   

  (星 期 一 、 三 、 五 )  

一 、 2  週  

二 、 每 週 2次  

  (星 期 二 、 四 )  

 

訓 練  

3 x 1 0槳  

(個 人 最 大 速 度 )  

間 歇 :  9 0  s  

3 x 1 0槳  

(個 人 最 大 速 度 )  

間 歇 :  9 0  s  

一 、 血 液 乳 酸  ( 1 0 μ l )  ： 

  1 x ,  3 x  

二 、 H R： 全 程 紀 錄  

三、 R P E：每 次 負 荷 結 束  

後 測  同 前 測  同 前 測  同 前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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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 流程  

 

 

 

 

 

 

 

 

 

 

 

 

 

 

 

 

 

 

 

 

 

 

 

 

通 過 人 體 試 驗 委 員 會 之 審 查  

 

前 測  －  5 0 0 m 划 船 測 功 儀 測 試  

 

Ａ 組  

進 行 兩 週 3 次 /週 間 歇 訓 練  

3 * 1 0 槳  

 

B 組  

進 行 兩 週 2 次 /週 間 歇 訓 練  

3 * 1 0 槳  

 

資 料 蒐 集 與 統 計 分 析  

 

受 試 者 填 寫 受 事 者 同 意 書 與 疾 病 調 查 表  

 

後 測  －  5 0 0 m 划 船 測 功 儀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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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 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 研 究 以 S P S S 1 8 . 0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並 以 S i g m a  p l o t 8 . 0

繪 製 圖 形 。 紀 錄 參 數 有 ： 乳 酸 、 心 跳 率 、 血 糖 、 R P E 自 覺 量

表 以 及 測 功 儀 之 瓦 特 數 。  

 

一 、 以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個 別 進 行 前 測 與 後 測 及 第 一 次 訓 練 與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之 參 數 比 較 ， 比 較 組 內 差 異 。   

二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對 不 同 週 運 動 頻 率 之 A、 B 兩 組 在 訓  

  練 及 前 、 後 測 時 之 參 數 ， 比 較 組 間 差 異 。  

三 、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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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訓練 對前、後測之訓練效果  (時間、功率 )  

   

  前 測 及 後 測 划 船 測 功 儀 5 0 0 m 之 運 動 表 現 分 為 時 間 及 平

均 輸 出 功 率 兩 部 分 。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 前 測 時 A、 B

兩 組 在 時 間 及 功 率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兩 組 運 動 能 力 相 仿 ，

而 後 測 時 A、 B 兩 組 的 兩 項 數 據 同 樣 未 有 組 間 差 異 。  

  以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個 別 分 析 兩 組 前 、 後 測 差 異 ， 發 現 A

組 在 時 間  ( p < 0 . 0 5 )  及 功 率  ( p < 0 . 0 5 )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B 組 也

同 樣 在 時 間  ( p < 0 . 0 5 )  及 功 率  ( p < 0 . 0 5 )  達 到 顯 著 差 異，表 示

兩 組 均 在 兩 週 的 訓 練 後 表 現 進 步 ， 如 表 4 - 1、 表 4 - 2 所 示 。  

 

表 4 - 1  兩 組 前 、 後 測 測 功 儀 5 0 0 m 時 間  ( s )  

  A 組  B 組  

前 測  1 3 0 . 2 ± 1 2 . 5  1 3 0 . 5 ± 1 1 . 1  

後 測  1 2 4 . 2 ± 1 2 . 5  1 2 3 . 7 ± 1 1 . 5  

D i f f .  - 6 . 0 *  - 6 . 8 *  

        * 表 示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表 4 - 2  兩 組 前 、 後 測 測 功 儀 5 0 0 m 功 率  ( w a t t )  

  A 組  B 組  

前 測  1 6 8 . 3 ± 6 2 . 5  1 6 3 . 5 ± 4 1 . 1  

後 測  1 9 4 . 6 ± 7 3 . 8  1 9 3 . 5 ± 5 2 . 9  

D i f f .  + 2 6 . 3 *  + 3 0 . 0 *  

        * 表 示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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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訓練 功率  

 

  結 果 分 析 圖 4 - 1 顯 示，每 週 訓 練 3 次，兩 週 內 一 共 訓 練

6 次 的 A 組 每 次 訓 練 划 船 測 功 儀 3 x 1 0 槳 之 平 均 輸 出 功 率 分

別 為 2 8 2 . 0 ± 1 2 5 . 3  w a t t、2 9 2 . 5 ± 1 3 0 . 9  w a t t、3 0 3 . 5 ± 1 3 5 . 0  w a t t、

3 1 8 . 9 ± 1 2 6 . 7  w a t t、 3 0 2 . 0 ± 1 3 0 . 5  w a t t、 3 0 4 . 9 ± 1 3 4 . 3  w a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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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A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訓 練 功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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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果 分 析 圖 4 - 2 顯 示，每 週 訓 練 2 次，兩 週 內 一 共 訓 練

4 次 的 B 組 每 次 訓 練 划 船 測 功 儀 3 x 1 0 槳 之 平 均 功 率 則 分 別

為 2 4 6 . 1 ± 7 0 . 6  w a t t 、 2 4 3 . 6 ± 5 5 . 5  w a t t 、 2 4 7 . 6 ± 5 6 . 2  w a t t 、

2 5 6 . 0 ± 5 2 . 0  w a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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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B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訓 練 功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由 於 訓 練 頻 率 不 同 造 成 總 訓 練 次 數 不 同，兩 組 間 僅 比 較

第 一 次 與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之 運 動 表 現 ， A、 B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第

一 次 訓 練 時 的 平 均 輸 出 功 率 組 間 差 異 為 3 6  w a t t，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測 後 發 現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 p > 0 . 0 5 )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平 均 輸 出 功 率 組 間 差 異 為 4 8  w a t t， 同 樣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檢 測 ， 也 未 達 顯 著  ( p > 0 . 0 5 )  ， 表 示 兩 組 以 此 訓 練 內 容

所 做 出 的 運 動 表 現 無 論 在 第 一 次 或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都 沒 有 組

間 差 異 ， 也 證 明 了 兩 組 受 試 者 間 的 運 動 能 力 相 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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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 對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輸 出 功 率 ， 分 別 對 兩 組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A 組 輸 出 功 率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p < 0 . 0 5 )  ，

B 組 則 無 顯 著 差 異，但 同 樣 有 輸 出 功 率 增 加 的 趨 勢，如 表 4 - 3。 

 

表 4 - 3  兩 組 訓 練 功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w a t t )  

  A 組  B 組  

T r - 1  2 8 2 . 0 ± 1 2 5 . 3  2 4 6 . 1 ± 7 0 . 6  

T r - e n d  3 0 4 . 9 ± 1 3 4 . 3  2 5 6 . 0 ± 5 2 . 0  

D i f f .  + 2 2 *  + 1 0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 * 表 示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A 組 在 同 樣 訓 練 內 容 的 運 動 表 現 達 到 了 顯 著 差 異，證 明

健 康 且 無 運 動 習 慣 的 成 年 人 ， 以 3 次 /週 以 上 的 運 動 頻 率 將

能 在 2 週 內 的 訓 練 就 能 達 到 明 顯 的 進 步，而 頻 率 較 低 的 B 組

雖 未 能 在 2 週 內 達 到 顯 著 差 異，但 以 進 步 的 趨 勢 加 上 第 一 節

兩 組 在 前 測 及 後 測 瓦 特 數 皆 進 步 的 結 果 來 看，我 們 進 一 步 推

測 ， 拉 長 訓 練 週 數 後 ， A 組 與 B 組 訓 練 效 果 差 異 會 更 小 。  

  過 去 許 多 研 究 高 強 度 間 歇 訓 練 的 運 動 頻 率 常 在 3 - 5 次 /

週 的 範 圍 內 ， 也 有 少 數 以 2 次 /週 較 低 頻 率 來 進 行 ， 皆 在 身

體 適 能 或 運 動 表 現 上 有 正 面 的 影 響，而 最 有 效 益 的 運 動 次 數

尚 需 依 據 運 動 方 式 及 個 人 條 件 來 調 整  ( L a u r s e n ,  2 0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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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訓練 R P E  

 

  第 一 次 訓 練 A 組、B 組 之 R P E 自 覺 分 數 同 樣 為 1 3 . 0 ± 1 . 6，

而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兩 組 之 R P E 自 覺 分 數 則 分 別 為 1 3 . 7 ± 1 . 2 及

1 3 . 7 ± 1 . 6，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發 現 組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兩 次 訓 練 間 的 R P E 自 覺 分 數 變

化 ， 發 現 A 組 與 B 組 之 R P E 自 覺 分 數 均 無 組 內 差 異 ， 如 表

4 - 4。  

 

表 4 - 4  兩 組 訓 練 R P E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A 組  B 組  

T r - 1  1 3 . 0 ± 1 . 6  1 3 . 0 ± 1 . 6  

T r - e n d  1 3 . 7 ± 1 . 2  1 3 . 7 ± 1 . 6  

D i f f .  + 0 . 7  + 0 . 7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結 果 分 析 圖 4 - 3、圖 4 - 4，再 對 照 A 組 乳 酸、心 跳 率 的 變

化 以 及 划 船 測 功 儀 輸 出 功 率 的 結 果 ， 顯 示 兩 組 在 運 動 表 現 進

步 的 同 時 ， 強 度 的 提 升 讓 乳 酸 最 大 值 、 平 均 心 跳 率 以 及 R P E

自 覺 分 數 均 有 微 幅 的 增 加，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與 過 去 W h a l e y,  

M i t c h e l l ,  T h o m a s ,  L e o n a r d  a n d  J o h n  ( 1 9 9 7 )  研 究 指 出 的 運 動

強 度 、 心 跳 率 將 和 R P E 自 覺 分 數 有 關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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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兩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R P E 自 覺 分 數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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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  兩 組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R P E 自 覺 分 數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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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訓練 血液乳酸堆積值  

 

  A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第 一 次  ( 1 x )  、第 三 次  ( 3 x )  負 荷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2 . 1 ± 0 . 7  m m o l / l 及 5 . 0 ± 1 . 4  m m o l / l，

3 x 與 1 x 差 異 為 + 2 . 9  m m o l / l  ( p < 0 . 0 5 )  ，乳 酸 值 最 高 為 5 . 5 ± 1 . 9  

m m o l / l 出 現 在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 E 5 )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第 一

次 及 第 三 次 負 荷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則 分 別 為 1 . 7 ± 0 . 4  

m m o l / l 、 4 . 9 ± 1 . 3  m m o l / l ， 3 x 與 1 x 差 異 為 + 3 . 2  m m o l / l   

( p < 0 . 0 5 )  ， 乳 酸 值 最 高 則 出 現 在 恢 復 期 第 七 分 鐘  ( E 7 )  為

6 . 0 ± 2 . 5  m m o l / l，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在 所 有 時 間 點 均 無 組 內 差 異  ( p > 0 . 0 5 )  ， 如 表 4 - 5 所 示 。  

           

表 4 - 5  A 組 訓 練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m o l / l )  

  

1 x  

T r a i n i n g  

3 x  

 

E 5  

T r - 1  

T r - e n d  

D i f f .  

2 . 1 ± 0 . 7  

1 . 7 ± 0 . 4  

- 0 . 4  

5 . 0 ± 1 . 4  

4 . 9 ± 1 . 3  

- 0 . 1  

5 . 5 ± 1 . 9  

5 . 9 ± 2 . 0  

+ 0 . 4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B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第 一 次  ( 1 x )  、第 三 次  ( 3 x )  負 荷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2 . 0 ± 0 . 6  m m o l / l 及 4 . 5 ± 0 . 7  m m o l / l，

3 x 與 1 x 差 異 為 + 2 . 5  m m o l / l  ( p < 0 . 0 5 )  ，乳 酸 值 最 高 為 5 . 0 ± 0 . 9  

m m o l / l 出 現 在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 E 5 )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第 一

次 及 第 三 次 負 荷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則 分 別 為 2 . 2 ± 0 . 6  

m m o l / l、 5 . 2 ± 1 . 1  m m o l / l ， 3 x 與 1 x 間 的 差 異 為 + 3  m m o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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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 . 0 5 )  ， 乳 酸 值 最 高 同 樣 出 現 在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 E 5 )  為

5 . 9 ± 1 . 6  m m o l / l，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無 論 在 1 x、 3 x 或 是 E 5 間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 如 表

4 - 6 所 示 。  

 

表 4 - 6  B 組 組 訓 練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m o l / l )  

  

1 x  

T r a i n i n g  

3 x  

 

E 5  

T r - 1  

T r - e n d  

D i f f .  

2 . 0 ± 0 . 6  

2 . 2 ± 0 . 6  

+ 0 . 2  

4 . 5 ± 0 . 7  

5 . 2 ± 1 . 1  

+ 0 . 7  

5 . 0 ± 0 . 9  

5 . 9 ± 1 . 6  

+ 0 . 9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圖 4 - 5 結 果 分 析 顯 示 ， A 組 8 名 受 試 者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時

的 乳 酸 安 靜 值 為 1 . 2 ± 0 . 6  m m o l / l， 而 第 一 、 三 次 負 荷 分 別 為

2 . 1 ± 0 . 7  m m o l / l 及 5 . 0 ± 1 . 4  m m o l / l， 並 在 恢 復 期 的 第 5 分 鐘  

( E 5 )  達 到 最 大 值 5 . 5 ± 1 . 9  m m o l / l。 B 組 8 名 受 試 者 之 乳 酸 安

靜 值 則 為 1 . 1 ± 0 . 4  m m o l / l， 第 一 、 三 次 負 荷 分 別 為 2 . 0 ± 0 . 6  

m m o l / l 及 4 . 5 ± 0 . 7  m m o l / l， 恢 復 期 的 第 5 分 鐘  ( E 5 )  堆 積 到

最 大 值 5 . 0 ± 0 . 9  m m o l / l。  

  過 去 研 究 顯 示 ， 在 低 強 度 負 荷 ， 乳 酸 堆 積 值 在 2  m m o l / l

以 下 時 ， 肌 肉 活 動 能 量 來 源 為 有 氧 醣 酵 解 和 脂 肪 的 代 謝 ， 當

乳 酸 堆 積 值 在 2 - 4  m m o l / l 時 ，介 於 有 氧 和 無 氧 混 合 的 能 量 系

統。而 運 動 強 度 持 續 上 升 到 乳 酸 堆 積 至 4  m m o l / l 以 上，能 量

完 全 由 無 氧 醣 酵 解 提 供  ( P a n s o l d ,  R o t h  a n d  Z i n n e r ,  1 9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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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的 乳 酸 堆 積 症 狀 顯 示 ， A 組 及 B 組 受 試 者 在 三 次

負 荷 後 乳 酸 堆 積 超 越 無 氧 閾 值 ， 進 入 無 氧 狀 態 。 M a d e r  e t  a l .   

( 1 9 7 6 )  也 指 出 因 運 動 負 荷 強 度 上 升 ， 造 成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達

4 m m o l / l 以 上 ， 肌 肉 能 量 提 供 路 徑 即 進 入 無 氧 碳 水 化 合 物 路

徑，此 時 荷 爾 蒙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濃 度 上 昇，進 而 提 高 心 跳 率 。 

  而 在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三 次 負 荷 以 及 恢 復 期 第 五 、 七 分 鐘

間 ， A 、 B 兩 組 的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皆 沒 有 組 間 差 異  

( p > 0 . 0 5 )  ，顯 示 訓 練 負 荷 的 強 度 對 兩 組 來 說 是 相 當 的，因 此

產 生 的 乳 酸 值 堆 積 程 度 相 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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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兩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第 一 次 訓 練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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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 6 結 果 分 析 顯 示 ， A 組 8 名 受 試 者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時 的 乳 酸 安 靜 值 為 1 . 3 ± 0 . 6  m m o l / l， 而 第 一 、 三 次 負 荷 分 別

為 1 . 7 ± 0 . 4  m m o l / l 及 4 . 9 ± 1 . 3  m m o l / l， 並 在 恢 復 期 的 第 七 分

鐘  ( E 7 )  達 到 最 大 值 6 . 0 ± 2 . 5  m m o l / l。B 組 8 名 受 試 者 之 乳 酸

安 靜 值 則 為 1 . 4 ± 0 . 3  m m o l / l， 第 一 、 三 次 負 荷 分 別 為 2 . 2 ± 0 . 6  

m m o l / l 及 5 . 2 ± 1 . 0  m m o l / l， 恢 復 期 的 第 5 分 鐘  ( E 5 )  堆 積 到

最 大 值 5 . 9 ± 1 . 6  m m o l / l。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的 乳 酸 堆 積 症 狀 顯 示 ，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三

次 負 荷 後 乳 酸 堆 積 超 越 無 氧 閾 值 ， 進 入 無 氧 狀 態 。 在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期 間 ， A、 B 兩 組 的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同 樣 在 所 有

時 間 點 皆 沒 有 組 間 差 異  ( p > 0 . 0 5 )  。 分 別 對 A 組 及 B 組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每 次 負 荷 乳 酸 堆 積 值 做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 發 現 兩 組 再 無 論 在 第 一 、 三 次 負 荷 後 或 恢 復 期 間 均 無 組

內 差 異 。  

此 外，發 現 A 組 在 第 一、第 三 次 負 荷 時 的 乳 酸 堆 積 值 降

低 ， 在 恢 復 期 則 提 高 ， 可 能 是 由 於 高 強 度 負 荷 訓 練 的 適 應 讓

A 組 乳 酸 堆 積 值 的 最 高 點 延 後 ， B 組 則 三 次 負 荷 皆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乳 酸 堆 積 最 高 點 出 現 時 間 則 無 變 化 ， 可 能 是 訓 練 次 數

較 少 的 關 係。兩 組 結 果 上 的 差 異 可 能 表 示 A 組 每 週 三 次 的 訓

練 將 比 每 週 兩 次 訓 練 的 B 組 能 更 快 的 適 應 訓 練 強 度，導 致 乳

酸 堆 積 最 大 值 出 現 的 延 後 。  

  而 恢 復 期 兩 組 乳 酸 最 高 值 增 加 的 現 象 ， 可 能 是 輸 出 功 率

提 高 的 訓 練 效 果 ， 導 致 乳 酸 隨 運 動 強 度 的 提 高 而 上 升 ， 與 過

去 H o l l m a n n  a n d  L i e s e n  ( 1 9 7 3 )  提 出 當 運 動 強 度 越 高 ， 血 乳

酸 值 越 高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We i c k e r  a n d  S t r o b e l  ( 1 9 9 4 )  也 指

出 ， 在 高 負 荷 劑 量 且 重 複 接 受 刺 激 的 狀 態 下 ， 可 提 升 運 動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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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肉 對 無 氧 收 縮 的 適 應 ， 並 增 加 無 氧 醣 酵 解 的 活 性 ，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雖 非 運 動 員 ， 也 有 相 似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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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兩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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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訓練 血糖值  

 

  A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在 第 一 次  ( 1 x )  、第 三 次  ( 3 x )  負 荷 及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 E 5 )  的 血 糖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5 . 2 ± 0 . 7  m m o l / l、

5 . 3 ± 0 . 5  m m o l / l 、 5 . 1 ± 0 . 7  m m o l / l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則 分 別 為

4 . 8 ± 1 . 0  m m o l / l、 4 . 7 ± 0 . 9  m m o l / l、 4 . 7 ± 0 . 9  m m o l / l。  

經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發 現 A 組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在

1 x 、 3 x 、 E 5 三 個 時 間 點 的 差 異 分 別 為 - 0 . 4  m m o l / l 、 - 0 . 6  

m m o l / l、 - 0 . 4  m m o l / l， 所 有 時 間 點 的 血 糖 平 均 值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 如 表 4 - 7 所 示 。  

 

表 4 - 7  A 組 訓 練 血 糖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m o l / l )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T r a i n i n g   

1 x  3 x  E 5  

T r - 1  5 . 2 ± 0 . 7  5 . 3 ± 0 . 5  5 . 1 ± 0 . 7  

T r - e n d  4 . 8 ± 1 . 0  4 . 7 ± 0 . 9  4 . 7 ± 0 . 9  

D i f f .  - 0 . 4  - 0 . 6  -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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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在 第 一 次  ( 1 x )  、第 三 次  ( 3 x )  負 荷 及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 E 5 )  的 血 糖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4 . 7 ± 1 . 3  m m o l / l、

5 . 1 ± 0 . 5  m m o l / l 、 5 . 1 ± 0 . 6  m m o l / l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則 分 別 為

5 . 1 ± 0 . 9  m m o l / l、 5 . 0 ± 0 . 9  m m o l / l、 5 . 0 ± 0 . 8  m m o l / l。  

經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發 現 B 組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在

1 x 、 3 x 、 E 5 三 個 時 間 點 的 差 異 分 別 為 + 0 . 4  m m o l / l 、 - 0 . 1  

m m o l / l、 - 0 . 1  m m o l / l， 所 有 時 間 點 的 血 糖 平 均 值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 如 表 4 - 8 所 示 。  

 

表 4 - 8  B 組 訓 練 血 糖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m o l / l )  

    T r a i n i n g    

1 x  3 x  E 5  

T r - 1  4 . 7 ± 1 . 3  5 . 1 ± 0 . 5  5 . 1 ± 0 . 6  

T r - e n d  5 . 1 ± 0 . 9  5 . 0 ± 0 . 9  5 . 0 ± 0 . 8  

D i f f .  + 0 . 4  - 0 . 1  - 0 . 1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圖 4 - 7、 圖 4 - 8 結 果 分 析 顯 示 ， 對 A 組 及 B 組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發 現 在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間 的 血 糖 平 均 值

並 無 顯 著 差 異，而 針 對 此 兩 次 訓 練 分 別 對 A 組 及 B 組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 也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此 實 驗 中 的 受

試 者 血 糖 濃 度 並 未 受 訓 練 影 響 而 大 幅 升 降 ， 均 穩 定 維 持 在 正

常 血 糖 濃 度 值 4 . 4  m m o l / l 至 6 . 1  m m o l / l  ( T h e  A m e r i c a n  

D i a b e t e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2 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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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  兩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第 一 次 訓 練 血 糖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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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8  兩 組 划 船 測 功 儀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血 糖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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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訓練 心跳率  

 

  A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三 次 負 荷 之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1 3 4 ± 2 6  m i n - 1、 1 4 5 ± 1 3  m i n - 1、 1 4 2 ± 1 5  m i n - 1。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三 次 負 荷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則 分 別 為 1 4 2 ± 1 3  m i n - 1 、 1 4 8 ± 1 4  

m i n - 1、 1 5 5 ± 1 2  m i n - 1， 如 表 4 - 9 所 示 。  

 

表 4 - 9  A 組 訓 練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i n - 1 )   

  

1 x  

T r a i n i n g  

2 x  

 

3 x  

T r - 1  

T r - e n d  

D i f f .  

1 3 4 ± 2 6  

1 4 2 ± 1 3  

+ 8  

1 4 5 ± 1 3  

1 4 8 ± 1 4  

+ 3  

1 4 2 ± 1 5  

1 5 5 ± 1 2  

+ 1 3 *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 * 表 示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B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的 三 組 負 荷 後 心 跳 率 分 別 為 1 4 5 ± 1 0  

m i n - 1、 1 4 9 ± 11  m i n - 1、 1 5 5 ± 9  m i n - 1。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三 次 負

荷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則 分 別 為 1 5 0 ± 1 3  m i n - 1 、 1 5 3 ± 1 4  m i n - 1 、

1 5 6 ± 1 2  m i n - 1，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H o l l m a n n  a n d  R o s t  ( 1 9 8 2 )以 未 訓 練 者 與 運 動 員 進 行 4  

m m o l / l 無 氧 閾 值 耐 力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 V
‧

O 2 m a x )  之 比 較 ， 發 現

未 受 訓 練 的 非 運 動 員 者 在 5 0 - 7 0 %  V
‧

O 2 m a x 的 運 動 強 度 時 ， 心

跳 率 已 達 1 4 0 - 1 5 0  m i n - 1。 而 本 研 究 A、 B 兩 組 之 受 試 者 心 跳

率 ， 皆 高 於 此 生 理 反 應 ， 顯 示 這 些 無 運 動 習 慣 受 試 者 之 體 循

環 ， 隨 著 運 動 頻 率 增 加 ， 提 升 心 臟 跳 動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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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B 組 訓 練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m i n - 1 )  

  

1 x  

T r a i n i n g  

2 x  

 

3 x  

T r - 1  

T r - e n d  

D i f f .  

1 4 5 ± 1 0  

1 5 0 ± 1 3  

+ 5  

1 4 9 ± 1 1  

1 5 3 ± 1 4  

+ 3  

1 5 5 ± 9  

1 5 6 ± 1 2  

+ 1  

T r - 1 第 一 次 訓 練 ， T r - e n d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 * 表 示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圖 4 - 9 結 果 分 析 顯 示，在 第 一 次 訓 練 時 A 組 與 B 組 三 次

負 荷 的 心 跳 率 分 別 為 1 3 4 ± 2 6  m i n - 1、 1 4 5 ± 1 3  m i n - 1、 1 4 2 ± 1 5  

m i n - 1 與 1 4 5 ± 1 0  m i n - 1、 1 4 9 ± 11  m i n - 1、 1 5 5 ± 9  m i n - 1，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發 現 三 次 負 荷 間 兩 組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  ， 顯 示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體 循 環 方 面 的 能 力 並 無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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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9  兩 組 第 一 次 訓 練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44 

  圖 4 - 1 0 結 果 分 析 顯 示 ， 在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時 A 組 與 B 組

三 次 負 荷 的 心 跳 率 分 別 為 1 4 2 ± 1 3  m i n - 1 、 1 4 8 ± 1 4  m i n - 1 、

1 5 5 ± 1 2  m i n - 1 以 及 1 5 0 ± 1 3  m i n - 1 、 1 5 3 ± 1 4  m i n - 1 、 1 5 6 ± 1 2  

m i n - 1，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後 發 現 兩 組 在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心

跳 率 仍 未 有 組 間 差 異  ( p > 0 . 0 5 )  。  

分 別 再 對 A 組 及 B 組 的 第 一 次 及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 檢 定，發 現 A 組 和 B 組 兩 次 訓 練 的 三 次 負 荷 間，在 心

跳 率 的 變 化 僅 有 A 組 在 第 三 次 負 荷  ( 3 x )  呈 現 顯 著 的 增 加  

( p < 0 . 0 5 )  ， 其 他 時 間 點 無 顯 著 差 異 但 幾 乎 都 呈 現 些 微 的 上

升 ， 與 過 去 N e u m a n n  ( 1 9 9 0 )  指 出 的 心 跳 率 調 節 將 以 日 為 單 位

產 生 適 應 有 所 出 入，可 能 的 原 因 為 測 功 儀 輸 出 功 率 的 進 步 對 受

試 者 體 循 環 也 產 生 較 大 的 負 荷，以 至 於 心 跳 率 未 因 高 強 度 訓 練

的 適 應 而 下 降 ， 反 而 因 強 度 的 增 加 而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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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0  兩 組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心 跳 率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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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 兩 組 在 前 、 後 測 的 划 船 測 功 儀 5 0 0 m 測 試 的 運 動 表 現 ，

時 間 及 瓦 特 數 上 ， 均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二 、 在 訓 練 期 間 的 輸 出 功 率 變 化 ， 僅 A 組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B

組 只 有 進 步 的 趨 勢 。 以 此 訓 練 模 式 ， 訓 練 頻 率 較 高 的 A

組 能 在 2 週 內 就 達 到 明 顯 的 進 步 ， 綜 合 後 測 運 動 表 現 進

步 的 結 果 來 看 ， 我 們 認 為 若 想 讓 運 動 表 現 在 短 週 數 內 有

明 顯 進 步 ， 以 較 高 的 運 動 頻 率 來 進 行 當 然 能 達 到 較 佳 的

效 果。然 而，若 是 想 將 此 訓 練 作 為 運 動 習 慣 來 長 期 進 行，

即 使 是 較 低 的 運 動 頻 率 也 對 運 動 能 力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三、在 R P E 自 覺 分 數 方 面， A 與 B 組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表 示

在 運 動 表 現 進 步 的 同 時 ， 受 試 者 的 疲 倦 感 沒 有 產 生 明 顯

的 上 升 。  

四 、 訓 練 頻 率 3 次 /週 的 A 組 及 訓 練 頻 率 2 次 /週 的 B 組 ， 在

前 測 及 訓 練 間 ， 無 論 是 生 理 上 的 血 液 乳 酸 堆 積 值 、 心 跳

率 、 血 糖 值 ， 或 是 運 動 表 現 的 划 船 測 功 儀 瓦 特 數 、 划 船

測 功 儀 5 0 0 m 測 試 之 秒 數 ， 以 及 R P E 自 覺 分 數 ， 皆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顯 著 差 異 ， 表 示 所 有 對 象 在 生 理 適 應 以 及 運 動

能 力 兩 方 面 均 為 相 似 的 受 試 者 。  

五 、 訓 練 期 間 的 乳 酸 堆 積 症 狀 顯 示 ，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者 均 在 三

次 負 荷 後 乳 酸 堆 積 超 越 無 氧 閾 值 ， 進 入 無 氧 狀 態 ， 顯 示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以 此 模 式 將 能 以 此 模 式 來 進 行 高 強 度 的 無

氧 訓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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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期 間 A 組 第 一、第 三 次 負 荷 時 的 乳 酸 堆 積

值 降 低，在 恢 復 期 則 提 高，並 且 乳 酸 堆 積 最 大 值 由 恢 復

期 第 五 分 鐘 延 後 至 第 七 分 鐘，而 B 組 在 這 些 時 間 點 的 乳

酸 堆 積 皆 為 升 高 ， 乳 酸 堆 積 最 大 值 則 同 樣 出 現 在 E 5。

因 此 我 們 推 測 每 週 三 次 的 訓 練 將 比 每 週 兩 次 的 訓 練 能

更 快 的 適 應 訓 練 強 度 ， 導 致 乳 酸 堆 積 最 大 值 出 現 的 延

後 。  

七 、  訓 練 期 間 的 血 糖 均 無 任 何 組 間 或 組 內 差 異，表 示 此 訓 練

模 式 並 不 會 影 響 一 般 無 運 動 習 慣 健 康 成 人 在 血 糖 上 的

變 化 。  

八 、  兩 組 在 訓 練 期 間 心 跳 率 的 變 化 僅 有 A 組 在 最 後 一 次 訓

練 的 第 三 次 負 荷 呈 現 顯 著 上 升，其 他 時 間 點 皆 無 顯 著 差

異，但 兩 組 均 有 些 微 的 上 升，與 本 研 究 預 期 的 心 跳 率 適

應 結 果 不 符 ， 我 們 認 為 是 由 於 運 動 強 度 的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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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 無 運 動 習 慣 ， 閒 暇 時 間 又 少 的 健 康 成 年 人 ， 建 議 能 以 本

研 究 的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且 頻 率 高 於 2 次 /週 的 訓 練 模 式，來

養 成 運 動 的 習 慣 ， 而 期 間 若 有 任 何 不 適 ， 都 應 立 即 停 止

並 尋 求 醫 療 協 助 。  

二 、  雖 本 研 究 的 運 動 模 式 風 險 不 高，有 任 何 疾 病 的 病 患，在

沒 有 其 他 文 獻 支 持 前 都 不 應 擅 自 按 照 此 模 式 來 進 行 訓

練 ， 應 尋 求 醫 生 的 指 示 來 找 出 適 合 患 者 的 運 動 處 方 。  

三 、  本 研 究 在 徵 收 受 試 者 時 並 未 限 制 受 試 者 的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  ， 若 將 來 進 行 相 似 的 研 究 ， 可 針 對 此 點 來 做

進 一 步 的 分 組 ， 並 找 出 適 合 各 種 體 型 的 運 動 模 式 。  

四 、  本 研 究 已 證 實 此 運 動 模 式 對 健 康 成 人 上 是 有 效 且 低 風

險 的，而 未 來 可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來 進 行 類 似 的 實 驗，並

找 出 老 年 人 或 兒 童 等 族 群 適 合 的 運 動 處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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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a n d  P r e v e n t i o n ,  3 1 ,  p 3 7 8 – 3 8 5 .  

K i m m ,  S .  Y. ,  G l y n n ,  N .  W. ,  M c M a h o n ,  R .  P. ,  Vo o r h e e s ,  C .  C . ,  

S t r i e g e l - M o o r e ,  R .  H .  &  D a n i e l s ,  S . R .  ( 2 0 0 6 ) .  

S e l f - p e r c e i v e d  b a r r i e r s  t o  a c t i v i t y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a m o n g  

s e d e n t a r y  a d o l e s c e n t  g i r l s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8 ,  5 3 4 – 5 4 0  

L a u r s e n ,  P.  B .  ( 2 0 1 0 ) .  T r a i n i n g  f o r  i n t e n s e  e x e r c i s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h i g h - i n t e n s i t y  o r  h i g h - v o l u m e    

t r a i n i n g ? .  S c a n d i n a v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c i n e  &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  2 0 ,  1 - 1 0 .  

M a d e r ,  A . ,  L i e s e n ,  H . ,  P h i l i p p i ,  H . ,  R o s t ,  R . ,  S c h ü r c h ,  P . , &  

H o l l m a n n .  W .  ( 2 0 1 0 )。 運 動 能 力 診 斷 與 訓 練 調 整  (張 嘉

澤 譯 )。 臺 北 縣 ： 臺 灣 運 動 能 力 診 斷 協 會 。 (原 著 出 版 於  

1 9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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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r t i n ,  T.  P. ,  &  B e r n f i e l d ,  J .  S .  ( 1 9 8 0 ) .  E f f e c t  o f  s t r o k e  r a t e  

o n  v e l o c i t y  o f  a  r o w i n g  s h e l l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1 2 ,  2 5 0 - 2 5 6 .   

M a r t i n d a l e ,  W.  O . ,  &  R o b e r t s o n ,  D .  G.  ( 1 9 8 4 ) .  M e c h a n i c a l  

e n e r g y  i n  s c u l l i n g  a n d  i n  r o w i n g  a n  e r g o m e t e r .  C a n a d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  9 ,  1 5 3 - 1 6 3 .  

N e u m a n n ,  G.  ( 1 9 9 0 ) .  D i e  L e i s t u n g s s t r u k t u r  i n  d e n  

a u s d a u e r s p o r t a r t e n  a u s  s p o r t m e d i z i n - i s c h e r  S i c h t .  

L e i s t u n g s s p o r t ,  2 0 ,  1 4 - 2 0 .  

P a n s o l d ,  B . ,  R o t h ,  W. ,  Z i n n e r ,  J .  ( 1 9 8 2 ) .  D i e  

L a k t a t - L e i s t u n g s k u r v e – e i n  G r u n d p r i z i p  

s p o r t m e d i z i n i s c h e  L e i s t u n g s d i a g n o s t i k .  M e d  u n d  S p o r t  

B e r l i n ,  2 2 ,  1 0 7 - 1 1 2  

R a k o b o w c h u k ,  M . ,  Ta n g u a y,  S . ,  B u r g o m a s t e r ,  K .  A . ,  H o w a r t h ,   

K .  R . ,  G i b a l a ,  M .  J .  &  M a c D o n a l d ,  M .  J .  ( 2 0 0 8 ) .  S p r i n t  

i n t e r v a l  a n d  t r a d i t i o n a l  e n d u r a n c e  t r a i n i n g  i n d u c e  

s i m i l a r  i m p r o v e m e n t s  i n  p e r i p h e r a l  a r t e r i a l  s t i f f n e s s  a n d  

f l o w - m e d i a t e d  d i l a t i o n  i n  h e a l t h y  h u m a n s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P h y s i o l o g y  R e g u l a t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v e  a n d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h y s i o l o g y,  2 9 5 ,  R 2 3 6 – R 2 4 2 .  

R o g n m o ,  Ø . ,  H e t l a n d ,  E . ,  H e l g e r u d ,  J . ,  H o f f ,  J . ,  S l ø r d a h l ,  S .  

A .  ( 2 0 0 4 ) .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a e r o b i c  i n t e r v a l  e x e r c i s e  i s  

s u p e r i o r  t o  m o d e r a t e  i n t e n s i t y  e x e r c i s e  f o r  i n c r e a s i n g  

a e r o b i c  c a p a c i t y  i n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c o r o n a r y  a r t e r y  d i s e a s e .  

E u r  J  C a rd i o v a s c  P re v  R e h a b i l ,  2 0 0 4  J u n ; 11 ( 3 ) ,  2 1 6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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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t t s ,  W.  C .  ( 2 0 0 2 )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i n  a d u l t s .  

P e r c e i v e d  b e n e f i t s ,  b a r r i e r s ,  a n d  s e l f  e f f i c a c y.  A A O H N  

J o u r n a l ,  5 0 ,  4 9 9 – 5 0 7 .  

Ta a f f e ,  D .  R . ,  D u r e t ,  C . ,  W h e e l e r ,  S . ,  M a r c u s ,  R .  ( 1 9 9 9 ) .  

O n c e - w e e k l y  r e s i s t a n c e  e x e r c i s e  i m p r o v e s  m u s c l e  

s t r e n g t h  a n d  n e u r o m u s c u l a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o l d e r  a d u l t s .  

J o u r n a l  o f  A m e r i c a n  G e r i a t r i c s  S o c i e t y ,  1 9 9 9  O c t ; 4 7 ( 1 0 ) ,  

1 2 0 8 - 1 4 .  

T h e  A m e r i c a n  D i a b e t e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 2 0 0 0 ) .  R e p o r t  o f  t h e  

e x p e r t  c o m m i t t e e  o n  t h e  d i a g n o s i s  a n d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d i a b e t e s  m e l l i t u s .  D i a b e t e s  C a r e ,  Vo l .  2 3 ,  1 4 - 1 9 .  

T j ø n n a ,  A .  E ,  S t ø l e n ,  T.  O . ,  B y e ,  A . ,  Vo l d e n ,  M . ,  S l ø r d a h l ,  S .  

A . ,  O d e g a r d ,  R . ,  S k o g v o l l ,  E .  &  W i s l ø f f ,  U .  ( 2 0 0 9 ) .  

A e r o b i c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r e d u c e s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r i s k  

f a c t o r s  m o r e  t h a n  a  m u l t i t r e a t m e n t  a p p r o a c h  i n  

o v e r w e i g h t  a d o l e s c e n t s .  C l i n i c  S c i e n c e  ( L o n d o n ) ,  11 6 ,  

3 1 7 – 3 2 6 .  

T r o s t ,  S .  G. ,  O w e n ,  N . ,  B a u m a n ,  A . E . ,  S a l l i s ,  J .  F.  &  B r o w n ,  W.  

( 2 0 0 2 ) .  C o r r e l a t e s  o f  a d u l t s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r e v i e w  a n d  u p d a t e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4 ,  1 9 9 6 – 2 0 0 1 .  

We i c k e r ,  H . ,  &  S t r o b e l ,  G.  ( 1 9 9 4 ) .  S p o r t m e d i z i n :  

B i o c h e m i s c h - p h y s i o l o g i s c h e  G r u n d l a g e n  u n d  i h r e  

s p o r t a r t s p e z i f i s c h e  B e d e u t u n g :  G.  F i s c h e r . Ve r l a g ,  

S . 2 5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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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a l e y,  M i t c h e l l  H ,  T h o m a s  Wo o d a l l ,  L e o n a r d  K a m i n s k y  &   

J o h n  E m m e t t .  ( 1 9 9 7 ) .  R e l i a b i l i t y  o f  p e r c e i v e d  e x e r t i o n  

d u r i n g  g r a d e d  e x e r c i s e  t e s t i n g  i n  a p p a r e n t l y  h e a l t h y  

a d u l t s .  J o u r n a l  o f  C a r d i o p u l m o n a r y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  1 7 ,  

3 7 - 4 2 .  

W h y t e ,  L .  J . ,  G i l l ,  J .  M .  &  C a t h c a r t ,  A .  J .  ( 2 0 1 0 ) .  E f f e c t  o f  2  

w e e k s  o f  s p r i n t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o n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o u t c o m e s  i n  s e d e n t a r y  o v e r w e i g h t / o b e s e  m e n .  

M e t a b o l i s m ,  5 9 ,  1 4 2 1 – 1 4 2 8 .  

Wi s l ø f f ,  U . ,  S t ø y l e n ,  A . ,  L o e n n e c h e n ,  J .  P. ,  B r u v o l d ,  M . ,  

R o g n m o ,  Ø . ,  H a r a m ,  P.  M . ,  T j ø n n a ,  A .  E . ,  H e l g e r u d ,  J . ,  

S l ø r d a h l ,  S .  A . ,  L e e ,  S .  J . ,  Vi d e m ,  V. ,  B y e ,  A . ,  S m i t h ,  G. ,   

L . , N a j j a r ,  S .  M . ,  E l l i n g s e n ,  Ø .  &  S k j a e r p e ,  T.  ( 2 0 0 7 ) .  

S u p e r i o r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e f f e c t  o f  a e r o b i c  i n t e r v a l  

t r a i n i n g  v e r s u s  m o d e r a t e  c o n t i n u o u s  t r a i n i n g  i n  h e a r t  

f a i l u r e  p a t i e n t s :  a  r a n d o m i z e d  s t u d y.  C i r c u l a t i o n ,  11 5 ,  

3 0 8 6 – 3 0 9 4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2 0 0 3 ) .  S e d e n t a r y  l i s t y l e :  A  

g l o b a l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p r o b l e m .  R e t r i e v e d  F e b r u a r y  2 8 ,  

2 0 0 9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w h o . i n t / m o v e f o r h e a l t h / a d v o c a c y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s h e e t s / s e d e n t a r y / e n /   

Yo s h i g a ,  C .  C .  ( 2 0 0 2 ) .  H e a r t  r a t e  i s  l o w e r  d u r i n g  e r g o m e t e r  

r o w i n g  t h a n  d u r i n g  t r e a d m i l l  r u n n i n g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P h y s i o l o g y,  8 7  ( 2 ) ,  9 7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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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s h i g a ,  C .  C . ,  H i g u c h i ,  M . ,  &  O k a ,  J .  ( 2 0 0 3 ) .  L o w e r  h e a r t  

r a t e  r e s p o n s e  t o  e r g o m e t r y  r o w i n g  t h a n  t o  t r e a d m i l l  

r u n n i n g  i n  o l d e r  m e n .  C l i n i c a l  P h y s i o l o g y  A n d  

F u n c t i o n a l  I m a g i n g ,  2 3 ( 1 ) ,  5 8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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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人體試驗委員會試驗資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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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受試者同意書 

不同頻率短期高強度運動對沒有運動習慣者能量代謝與體循環適應及訓練效果

影響 

受試者同意書 

計畫名稱 

不同頻率短期高強度運動對沒有運動習慣者能量代謝與體循環適應及訓練效果影響 

執行單位：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委託單位／藥廠： 

主要主持人：張嘉澤               職稱： 助理教授     電話：0923348835 

協同主持人：郭嘉琳、游岳臻       職稱： 學生         電話：

0933286069/0980776887 

二十四小時緊急聯絡人電話：郭嘉琳 0933286069 

受試者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1．試驗目的： 

(1) 探討不同運動負荷頻率對沒有運動習慣者之訓練效果影響 

(2) 探討短期高負荷強度運動對沒有運動習慣者能量代謝與體循環之適應 

2．試驗之主要納入與排除條件： 

  (1) 納入條件：受試者須為沒有運動習慣者 

  (2) 排除條件：有運動傷害或其他慢性疾病者 

3．試驗方法及相關檢驗： 

  分為前測、訓練、後測三部分，為連續的四週，以划船測功儀進行。 

第一週：前測(1日) 

500 m划船測功儀測試，受試者以自覺最大負荷進行，划行至500 m為止，並紀錄

測試前後心跳率以及測試後RPE指數。 

 

第二、三週：訓練(A組訓練次數為每週3次，B組為每週訓練2次，2週共計6日和4

日) 

訓練負荷為每次划行10槳，進行3次(3x10槳)，間歇時間90s，紀錄其瓦特數、距

離及心跳率 (HR)，並紀錄每次測試後心跳率及RPE指數。  

 

第四週：後測(1日) 

方式同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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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血液時間點： 

1. 第一週前測500m測試前及恢復期第1、5、7分鐘(E1-5-7 min)，共40 μl。 

2. 第二週訓練期第一次之測試前、第一及第三次划行10槳後(1x、3x)及恢復

期第5、7分鐘(E5-7 min)，共50μl。 

3. 第三週訓練期之最後一次測試前、第一及第三次划行 10 槳後(1x、3x)及

恢復期第 5、7 分鐘(E5-7 min)，共 50μl。 

4. 第四週後測 500m 測試前及恢復期第 1、5、7 分鐘(E1-5-7 min)，共 40 μ

l。 

 

  註：血液採集將以乳酸血糖分析儀分析受試者乳酸和血糖值做為研究數據 

4．可能產生之副作用、發生率及處理方法： 

一、耳垂採血10μl (大約一滴汗)﹐因擠壓關係可能造成輕微淤血症狀 (1-2天即可

恢復)。 

二、因運動型態關係與初期肌肉負荷，可能產生輕微肌肉痠痛(1-2天即可恢復)，

屬正常反應。 

5．試驗預期效益： 

一、透過測功儀測試了解沒有運動習慣者之體循環及能量代謝狀況 

   二、預期每週兩次的運動方式，即可達到身體能力改善 

   三、藉由研究結果探討是否能發展成一般人沒有固定時間運動之方式 

6．試驗進行中受試者之禁忌、限制與應配合之事項： 

一、試驗運動前 150分鐘完成用餐 

二、試驗前與試驗間歇期應適量補充水分 

二、試驗前後應適當暖身 (Warm up)、收操 (Cool down) 

7‧.機密性： 

一、本研究之成員將對所有可辨識研究對象隱私資料之紀錄視為不公開的機密，

在結果發   

    表時也將保密所有研究對象之個人資料。 

二、簽署同意書即同意您的個人資料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

員會及主   

    管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上述人

員並承諾    

    絕不違反您的身分之機密性。 

8．試驗過程中發生意外風險之處理步驟： 

   一、緊急送醫－台安醫院雙十分院(1-3 分鐘)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5-7 分鐘) 

   二、通知緊急聯絡人 



 

 60 

9．損害補償與保險： 

 一、研究對象於測試中發生運動傷害，本研究負責人將協助提供相關醫療申請支

援。 

 二、除前一項補償外，本研究無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若您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風

險，請勿參   加試驗。 

 三、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 

10．受試者權利： 

如果您在試驗過程中對試驗工作性質產生疑問，對身為研究對象之權利有意見或懷疑

因參與研究而受害時，可向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尋求協助，聯絡電話 03-3699721 轉

4585。 

11．試驗之退出與中止：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試驗；試驗過程中也可隨時撤銷同意，退出試驗，不需任何

理由，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試驗主持人亦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試驗之進行。 

12 ．簽名 

A.主要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 

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的，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主要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B ．受試者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有關本試驗計畫

的疑問，業經計畫主持人詳細予以解釋。本人同意接受為臨床試驗計畫的自願受試者。 

受試者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有同意權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C ．見證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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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疾病調查表 

運動能力診斷與訓練調整 

 

疾病調查-一般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身高 

(cm) ﹕ 

體重 (kg) ﹕ 性別﹕ 

週運動頻率﹕ 

運動型態﹕ 

持續時間﹕ 

□ 30min  □ 40 min  □ 60min  □ >1h 

請據實回答以下問題﹕ 

 

1. 是否有心臟疾病                               □ 是   □  否 

2. 是否有血液疾病                               □ 是   □  否 

3. 是否有糖尿病                                 □ 是   □  否 

4. 是否有高血壓                                 □ 是   □  否 

5. 是否有氣喘疾病                               □ 是   □  否 

6. 是否有癲癇症                                 □ 是   □  否 

7. 是否有肌肉疼痛                               □ 是   □  否 

8. 是否有感冒症狀                               □ 是   □  否 

9. 最近六個月是否有開刀手術                     □ 是   □  否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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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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